
附件 B
電話：  食物環境衞生署  
傳真：  (分區辦事處地址 )  
檔號：  
 
 
     先生∕女士：  

 
(處所地址及牌照類別 )  

 
現特函通知，食物環境衞生署 (食環署 )將會對已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

ISO 22000全面實施食物安全管理系統並獲發 ISO 22000證書的持牌食物

業處所，實施一套修訂程序 (下稱 “該計劃 ”)。  
 
本 署 會 對 被 承 認 納 入 該 計 劃 的 食 物 業 處 所 ， 實 施 經 修 訂 的 巡 查 制

度。此外，有關處所可免受違例記分制的規管。  
 

資格  
 

符合下列準則的食物業處所，均有資格申請該計劃承認資格：  
 

(a)  食物業處所領有由食環署簽發的有效 (暫准或正式 )食物業牌照，以及

有良好的記錄，即在提出申請日期前 12 個月內 (若牌照簽發不足 12
個月，則以牌照簽發日期至提出申請日期的期間為準 )，以及在其申

請獲得處理期間，( i )沒有違反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(第 132 章 ) (包
括其附屬法例 )的任何規定；( i i )沒有因違反發牌和持牌條件而遭發警

告信； ( i i i )沒有被暫時吊銷牌照；以及 ( iv)食物業處所沒有遭當局飭

令封閉；  
 
(b)  食物業處所須全面實施 ISO 22000 及持有由認證機構發出的 ISO 

22000 有效證書；  
 
(c)  ISO 22000 證書必須涵蓋食物業牌照有關的全部食物業處所範圍；只

有部分持牌食物業處所範圍獲得認證將不獲接納；以及  
 
(d)  如食物業牌照的持牌人屬個人名義，該持牌人須證明他與獲得 ISO

證書的公司的關係，例如他是公司的董事、僱員等。  
 

 
 



同意透露資料  
 

如擬參加該計劃，持牌人須同意食環署可：  
 
(a)  向認證機構提供持牌人就有關申請而已提交或將提交的任何資

料∕文件、在巡查期間發現的違規情況和所採取行動的詳情、

處所布局設計的更改、檢控∕違反發牌和持牌條件的記錄，以

及遭食環署和其他有關當局施行的其他罰則的詳情；以及  
 
(b)  向認證機構取得該食物業處所有關 ISO 22000 認證的相關資料

(例如審核結果、撤回證書等 )。  
 

計劃  
 
免受違例記分制的規管  
 

被承認納入該計劃的食物業處所，可免受違例記分制的規管。  
 

巡查次數  
 

根據該計劃，食環署人員至少每五個月巡查有關食物業處所一次。

巡查期間，食環署人員會查核處所的整體衞生情況、設計圖則，以及是

否符合發牌和持牌條件。如處所曾發生食物中毒事件，或有食物或其他

方面的投訴，食環署人員會加強巡查。  
 

檢控行動  
 

根據該計劃獲得資格的食物業處所儘管可免受違例記分制的規管，

但持牌人∕經營者仍須遵守法例。如違反法例規定，即使不會被記下違

例分數，持牌人∕負責人仍會被檢控。  
 

警告信制度  
 

目前有關取消暫准或正式牌照的政策 (見 附錄 A)仍適用於被承認納

入該計劃的食物業處所。  
 

取消承認資格  
 

 
 



在下述情況下，食環署會取消承認食物業處所根據該計劃獲得的資

格。該處所須接受一般的監管，以及根據違例記分制接受懲處：  
 
(a)  ISO 22000 證書已屆滿或遭認證機構撤回或取消；  

(b)  食物業處所因涉及食物事故，遭當局暫時封閉；  

(c)  食物業處所未領有有效的食物業牌照；  

(d)  違反法例的情況嚴重影響公眾衞生或安全，或性質非常嚴重 [例
如出售不宜食用的食物，違反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32
章 )第 54 條；出售∕管有來自未獲批准的屠房或其他來源的肉

類，違反《食物業規例》 (第 132X章 )第 29 條 ]，或多次觸犯對

食物安全及衞生有重大影響的罪行 [例如未經批准把食物業業務

擴展至持牌範圍以外的地方，違反《食物業規例》 (第 132X章 )
第 34C條 ]；  
 
(備註：倘違反《食物業規例》 (第 132X章 )第 29 條有關出售∕

管 有 來 自 未 獲 批 准 的 屠 房 或 其 他 來 源 的 肉 類 的 規 定 ， 一 經 定

罪，可被取消該計劃的承認資格及取消食物業牌照。 )  

(e)  轉讓食物業牌照後，牌照承讓人無法在三個月內取得認證 (在這

情況下，若承讓人在過渡期內因觸犯法例而被定罪，有關食物

業牌照會被記下違例分數，承讓人並須根據違例記分制接受懲

處 )。  
 

申請  
 

有興趣申請該計劃承認資格的人士，應填妥夾附的申請書，連同相

關文件，由專人或以郵遞方式送交本署環境衞生行政科總務室，地址是

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道政府合署 42 樓。  
 
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        與高級衞生督察         先生∕女士

聯絡。  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 
(              代行 )  

 
二零零七年    月    日  

 
 



附錄 A 
 

對於違反發牌∕持牌條件  
現行有關取消暫准牌照∕正式牌照的政策  

 
(A)  暫准牌照：針對違反發牌 /持牌條件的情況，食環署的現行政策是－  
 

(a)  關於違反發牌條件：  
 
( i )  食環署如發現處所違反發牌條件，會向持牌人發出警告信； 

 
( i i )  持牌人如沒有聽從警告或其後再次違反相同的發牌條件，食

環署會取消其暫准牌照。  
 

(b)  關於違反持牌條件：  
 
( i )  食環署如發現處所違反持牌條件，會向持牌人發出口頭警

告；  
 

( i i )  持牌人如不理會口頭警告或於口頭警告發出日期起計六個

月內再次違規，食環署會立即發出警告信，有效期為六個月； 
 

( i i i )  持牌人如在六個月內因違反一項或多項持牌條件而接獲三

封警告信，食環署會考慮取消持牌人的暫准牌照；  
 

( iv)  如違反法例或發牌 /持牌條件的情況嚴重影響公眾衞生或安

全或性質非常嚴重，食環署署長可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

例》(第 132 章 )第 125(1)(b)條的規定行使權力，立即暫時吊

銷或取消有關牌照。  
 

(B)  正式牌照：針對違反發牌∕持牌條件的情況，食環署的現行政策是－  
 
( i )   食環署如發現處所違反發牌及持牌條件，會向持牌人發出口頭

警告。  
 

( i i )   持牌人如不理會口頭警告或在口頭警告發出日期起計六個月內

再次違規，食環署會立即發出警告信，有效期為六個月。  
 

 
 



( i i i )  持牌人如在六個月內因違反一項或多項發牌及∕或持牌條件而

接獲三封警告信，食環署會考慮取消持牌人的牌照。  
 

( iv)  除上文所述，如違反法例或發牌∕持牌條件的情況嚴重影響公眾

衞生或安全或性質非常嚴重，食環署署長可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

政條例》(第 132 章 )第 125(1)(b)條的規定行使權力，立即暫時吊

銷或取消有關牌照。  
 

 
 



 

申請書  

 

對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  ISO 22000 

實施食物安全管理系統的持牌食物業處所採取的修訂程序  

 
 

A 部：申請人資料  

(1)  持牌人姓名 (正楷 ) ：   

(2)  英文姓名：   

(3)  獲授權人姓名 *：   

(4)  香港身分證號碼 *#：   

(5)  公司註冊號碼 *#：   

(6)  食物業處所地址：   

  電話號碼：   

(7)  牌照類別：   

(8)  牌照號碼及牌照屆滿日期：   
 
備註：  如食物業牌照的持牌人是個人，該持牌人須證明他與獲得 ISO證

書的公司的關係，例如他是公司的董事、僱員等。  
 
B 部： ISO 22000 證書資料  

(9)  ISO 22000 證書持有人名稱及地址：  

   

(10)  現有 ISO 22000 證書的有效期 #：   

(11)  最初獲得 ISO 22000 證書的日期：   

 
 



(12)  ISO 22000 認證機構名稱：   

(13)  認證機構地址：   
 
備註：  ISO 22000 證書必須涵蓋食物業牌照有關的全部食物業處所範

圍；只有部分持牌食物業處所範圍獲得認證將不獲接納。  
 
註：  * 請刪去不適用者  

 # 請夾附相關文件  

  如食物業牌照的持牌人是個人，該持牌人須證明他與獲得 ISO 證書的公司的關係，

例如他是公司的董事、僱員等。  

 
C 部：一般聲明  

(1)  本人／我們謹此聲明，在本申請書內填報的一切資料及夾附的所有

文件均屬正確無訛，並無遺漏。  
 
(2)  本人／我們同意符合修訂程序所載的準則，以獲得承認資格。  
 
(3)  本人／我們同意食物環境衞生署 (下稱 “食環署 ”)可向 ISO 22000 認

證機構提供本人／我們就有關申請已提交或將提交的任何資料及

文件 (包括申請書 )、在巡查期間發現的違規情況和所採取行動的詳

情、處所設計的更改、檢控∕違反發牌和持牌條件的記錄，以及遭

食環署和其他有關當局施行的其他罰則的詳情。  
 
(4)  本人／我們同意 ISO 22000 認證機構可把本人／我們已提交或將提

交的任何資料及文件、審核結果／報告的詳情，以及有關 ISO 22000
認證的其他資料交給食環署。  

 
(5)  本人／我們同意食環署可披露或公布本人／我們的持牌食物業處

所 名 稱 及 地 址 ， 以 及 本 人 ／ 我 們 的 持 牌 食 物 業 處 所 實 施 ISO 
22000，以供公眾參考。  

 
(6)  本人／我們已閱讀並完全明白《關於根據修訂程序申請承認資格所

填報的個人資料的目的說明》 (見 E 部 )。本人／我們日後如欲更改

本申請書上的資料，須以書面通知食環署。  
 

 
 



D 部：遞交申請書  

填妥申請書後，請將申請書連同所有相關文件，由專人或以郵遞方式送

交本署環境衞生行政科總務室，地址是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道政府合署

42 樓。  
 
 
持牌人／  
獲授權人簽署：  

  
公司印章：

 

 
 

  
日期：

 

 
E 部：  關於根據修訂程序申請承認資格所填報的個人資料 (按照《個人資

料 (私隱 )條例》的規定處理 )  

目的說明  
 
1 .  收集資料的目的  

你透過本申請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會供食環署用於下述目的：  
 
(a)  處理根據修訂程序申請承認資格的相關事宜；以及  
(b)  方便發牌當局職員、其他政府部門的職員和你之間溝通。  
 
你根據修訂程序申請承認資格，透過本申請表提供個人資料，純屬

自願。不過，如你未能提供足夠資料，本署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。 
 

2 .  接受資料轉介人的類別  
本署可能會向其他政府部門及機構披露你在本申請表填報的個人

資料，以達致上文第 1 段所載的目的。  
 

3 .  查閱個人資料

根據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第 18 條、第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

的規定，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所提供的個人資料。查閱的權利包

括有權索取本申請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複本一份。  
 

 
 


